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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溪湖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事錄 

 

◎代表報到 

一、報到日期：民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二、報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陳孟宏、黃佳惠、胡嘉俊、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劉晚玉、楊儒海、施佩怡、楊舒萍、黃世清、楊隆芳  

    計 12 名。  

四、主  席：陳孟宏。  

五、紀錄員：陳翎筠。 

 

◎ 第 1 次會議 : 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提案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陳孟宏、黃佳惠、胡嘉俊、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劉晚玉、楊儒海、楊舒萍、施佩怡、黃世清、楊隆芳  

    計 12 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鎮長何炳樺、主任秘書顏明亮、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財政 

課長巫志龍、建設觀光課長陳智泓、農業課長劉信呈、社政 

課長楊俊雄、代理行政室主任陳雅慧、人事室主任劉淑丹、 

政風室主任許建中、主計主任董芳敏、清潔隊長張家禎、幼兒

園長張淑珠、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零售市場管理員徐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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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本會秘書詹秀蓮。 

    計 17 名。  

五、主  席：陳孟宏 

六、紀錄員：陳翎筠 

七、開幕典禮： 

陳主席孟宏：副主席、秘書、鎮長、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  

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今天是第 22 屆第 13 次臨時會第 1 次

會議：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提案，代表出席人數過半，  

會議開始。 

八、報告事項：  

（一）報告代表席次： 

   1 號 陳孟宏   2 號 黃佳惠   3 號 胡嘉俊   4 號 楊淑靜 

   5 號 黃秀椿   6 號 黃盡春   7 號 劉晚玉   8 號 楊儒海 

   9 號 楊舒萍  10 號 施佩怡  11 號 黃世清  12 號 楊隆芳 

（二）報告議事日程： 

詹秘書秀蓮：6 月 25 日星期三：報到；6 月 26 日星期四：第 1 次

會-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提案；6 月 27 日星期五：第 2

次會-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本次議事概要是審議公所 

提出的提案，各位代表對這個議程如果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陳主席孟宏：若沒有問題，在討論提案之前，我先跟大家報告  

一下，彰化選委會在 114 年 5 月 29 日彰選一字第 1143150060

號函，針對我們代表的選區劃分案，在說明二的第一項、第二

項，這部分由公所補齊資料後回文就好；第三項，第 11 次   

代表會的臨時會議，選舉區劃分案，表決程序未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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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詢問及載明不贊成人數，未詢問贊成或沒有意見人數，    

請我們代表會重新審議劃分案，表決時載明贊成及反對人數，

會議表決程序未臻完備，這真的是沉重，我們溪湖鎮民代表會

的議事規則第 40 條，本會議案之表決如本會組織自治條例及 

本規則特別規定外，再來是重點，以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    

為通過，未超過半數同意為否決，沒有人問二次的；第 38 條，

議案討論主席得於視當前宣告討論終結；第 41 條，討論終結或

停止討論之議案，主席應即提付表決。這都在我們的議事規則

裡面，若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秘書要議事規則，既然選委會

這時有發文來，我們也尊重他們。繼續我們的臨時會，討論  

第一號提案。到時選委會也會尊重我們表決的結果，後續進行

審議，以上報告。若沒有問題的話，我們討論提案。 

 

九、討論提案： 

鎮長提案第 1 號案 

類別：民 政 

案由：因應本鎮第 23 屆鎮民代表選舉，斟酌本鎮行政區域、人口

分佈、地理環境、交通狀況、歷史淵源及應選出名額等  

因素，預擬本鎮民代表選舉區劃分意見表方案，提請貴會

議決。 

詹秘書秀蓮：理由與辦法如書面，請大家審議。 

陳主席孟宏：民政課長。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問候語（略），本案因行政區域、人口  

分佈及應選代表名額的因素，由公所依據彰選會 1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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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彰選一字第 1143150060 號函，說明第二項第三點，  

提案進入代表會進行討論、表決，以上說明，謝謝！ 

陳主席孟宏：一樣程序，還是要照進行，各位有意見嗎？佩怡  

代表。 

施代表佩怡：問候語（略），針對這一案，在我們第 11 次臨時會

和 2 次公聽會，都有詳細討論、備有詳細資料，所以本席  

認為無需再討論，因為無法達成共識，所以建議不用再討論，

直接表決，看大家意思，以上。 

陳主席孟宏：各位代表對佩怡代表說的有其他意見嗎？舒萍代表。 

楊代表舒萍：問候語（略），針對我們第 23 屆鎮民代表選舉的 

劃分提案，本席有幾點意見要補充，一、關於第 23 屆鎮民 

代表選舉，本席反對公所提案，主張選區不變動，依照各  

選區實際人口數，做代表席次的自然增減，以維持公平原則，

避免因人為調整引發不必要的政治爭議與民怨。二、公所於

第二次公聽會中提及本次劃分方案與第 16 屆選區相同，然 

根據歷年文件與實際地理資料比對，兩者並不一致，且溪湖

鎮現行人口分布早已與當年差異甚大，強行套用舊制，明顯

不合時宜，缺乏正當性。三、本鎮自第 17 屆（民國 91 年）

代表選舉以來，選區結構已維持超過 20 年，期間未曾變動。

若貿然調整選區，將加重選務負擔，如投開票所重新規劃、

系統更新、選務人力重新配置等，皆需投入大量行政資源。

選民也可能混淆投票地點與候選人範圍，導致誤解甚至影響

投票意願，進而損及公民基本權益。依據《行政院風險管理

原則》，施政應審慎評估風險、降低不確定性。四、公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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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分析選舉區變更理由與考量因素第二點，指出第一選舉

區屬市郊型態，然此說法與實際情況明顯不符。第一選區  

包含本鎮人口最多的湖東里，且鎮公所、警察分局、戶政所、

衛生所等主要行政機關皆設於該區，顯示此區不僅人口密集，

更為溪湖鎮的行政與生活中心，絕非市郊型態。再者，無論

選區是否重新劃分，三個代表選舉區都已橫跨彰水路東西  

兩側與員鹿路南北兩側，選區內部並無法以道路作為明確  

區隔，請大家自行參酌溪湖鎮地圖，即可確認上述情形。最

後本席剛剛所提的以上幾點意見，煩請公所一併將本席的  

意見與書面一同送至彰化縣選舉委員會，以上報告，謝謝！ 

陳主席孟宏：各位今天開會是針對這公文，大家都有收到，說明

二的第一項、第二項，這由公所負責回函，我們今天開會是

針對第三項，第 11 次鎮民代表會臨時會審議選舉區劃分案，

表決程序未臻完備，他們現在要我們的表決數，剛才佩怡  

代表有說過了，是要再進行表決！若討論的部分，秘書，  

剛才舒萍代表說的都要寫在議事錄裡面。 

黃副主席佳惠：問候語（略），我補充一下，本席今天針對選舉

區變更案補充幾點意見來說明，一、以其他鄉鎮為例，埔心

鄉第三選區（現任黃坤鼎主席選區）因人口減少，席次已由

兩席調整為一席；二林鎮本屆亦因人口遞減，代表席次由 12

席減為 11 席。顯見，席次的調整，應根據人口變動自然增減，

而非動輒變動選區與調整里別。未來溪湖鎮若面臨人口持續

減少，也應依相同原則處理，才能避免爭議，維護選區穩定

與選民公平性。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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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民代表之選舉區，由直轄市、縣選舉委員會

劃分之；並應於發布選舉公告時公告。」顯見，選區劃分之

權責機關為選舉委員會，而非鄉鎮市民代表會。三、選委會

以代表會決議有瑕疵暫未議決選區劃分案。且依「彰化縣  

各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選舉區劃分作業要點」並無確切的  

規定，選區劃分是需經代表會決議為依據，合先敘明。依  

上開要點第八點「本會應審查各鄉（鎮、市）提供之意見，

整理分析提報委員會議審定之」。顯見，審查各鄉（鎮、市）

提供之意見，並非單指代表會的決議為依憑，更甚應有    

選委會「整理分析」資料，以提供委員對選區劃分之政策  

認知，瞭解其環環相扣所造成的影響，進而做出公正公平  

公開的決策，以達選委會公正客觀的立場及對參選人、選民

有充分的說明以符合期待。四、選區劃分係屬政治性議題，

攸關所有選民參與政治的基本公民權，包括投票行為、參選

意願、候選人服務等等。參政權是憲法基本人權，應該受  

法律保障，絕非單以鄉鎮市民代表會決議為依憑，更何況  

鎮民代表是選區劃分相對利害關係人，更應該受利益迴避  

規範。回歸上開要點程序之不足，尚可參照《行政程序法》

第 1 條開宗明義「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  

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  

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特制定本法。」是故，選區

劃分應本於民主程序與公共利益考量，不能流於形式表決或

多數壓制。依行政程序法原則，建議採聽證的程序，廣蒐  

民意，深入分析，調整選區對地方政治、選務與選民權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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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以免受代議政治的偏執，使選區劃分演變為政治分贓

的惡果。綜上所述，本席堅決反對公所本次提案，主張    

不變動選區，僅依各選區人口變化，自然調整代表的席次，

以維持制度穩定性。今天本席的補充意見，請代表會做成  

會議紀錄，我也有準備書面資料，再請公所民政課一併幫忙

附上，呈交給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審查委員審酌，以上。 

陳主席孟宏：今天開會針對第三項，表決時載明了贊成和反對  

人數。淑靜代表。 

楊代表淑靜：問候語（略），在第 23 屆代表選舉區的變更案， 

我們公所已經定案了，經過我們代表會多數決，不管什麼  

多數決已同意了，現在上級還交代公所依這變更案改天還要

再做個定案出來，你們曾經有過我們溪湖鎮規劃變更案，  

我們是第一次嗎？之前有過嗎？主席。 

陳主席孟宏：應該有過。 

楊代表淑靜：哪 1 次沒成功！哪 1 次有意見！也是我們這些代表

的多數決來做決定，因為上次公所提案有一次了，我們    

多數決也通過了，我剛說的你們公所又提案一次來，講真的

有點不尊重我們代表。 

何鎮長炳樺：這不是公所提案的。 

楊代表淑靜：不是，就上級交代，你們應該了解我們代表會這些

代表有這權力，案過了就過了，哪有再第二次的？做代表  

大家都選得到，做主席就不一定會選到，我也可能會做主席，

你們大家也希望做主席，若以後再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我  

建議萬萬不可、不可再造次，這次就最後一次了，以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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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這種個案，鎮公所就應該推掉了，不應該讓代表會  

給人當作什麼？我剛才這些意見也放入議事紀錄裡面，也  

呈送縣政府，我也很不願意這次又來開，因為提案一次來  

我們就讓你過了，這次提案又來，若萬一這次又沒有不就  

還要第三次？我們鎮公所、代表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別的

鄉鎮都沒有，我們怎會這樣？我的意見也請送縣政府讓他們

參考。 

陳主席孟宏：今天是針對這張公文來函，是要我們的表決數而已，

若有發言的都紀錄在議事錄裡面。 

楊代表淑靜：在議事錄裡面也要送縣政府，我們大家代表很忙  

還要為這提案再來。 

陳主席孟宏：因為之前在第 11 次臨時會就已經有開過了，裡面 

已經有內容了。 

楊代表淑靜：代表會也已多數決通過了，今天鎮公所又推這案  

出來，我們又來審，代表們都有各自的行程、服務的案件，

因為這案我們今天又要來這裡，再麻煩一下，萬萬不可造次。 

陳主席孟宏：因為這案我們尊重選委會，他們要我們的表決數，

我們就再表決一次給他們，代表的意見提議表決。 

楊代表淑靜：之前變更案就曾經成功過了，又不是沒成功過。 

陳主席孟宏：提議表決有沒有意見？若沒有意見，我們就進入  

表決。同意公所對代表的選區劃分變更提案，東寮里變更至

第一選區、西溪里變更至第三選區，同意的代表請舉手，   

7 位代表；反對的代表請舉手，4 位。公所提案第 1 號案， 

本案照案通過。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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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顏明亮：問候語（略），本次提案選委會是要我們對於

贊成和反對的人數，目前出席代表 12 位，所以可能要有 12

票，主席同意或反對。 

楊代表淑靜：主席，請問你無意見還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陳主席孟宏：本席是大會主席，沒有表決權，但是我同意。現在

意願表決人數，我同意公所提案。在場代表 11 人，贊成代表

7 人、不贊成代表 4 人、未表示意見無，因為本席是大會主席

沒有參與表決權，不過本席的個人意願是同意公所提案的內

容，以上，說得有清楚嗎？ 

劉代表晚玉：有。 

陳主席孟宏：若沒意見，本案照案通過。 

議決：本案照案通過。 

 

鎮長提案第 2 號案 

類別：民 政 

案由：為配合殯葬管理條例修正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訂彰化

縣溪湖鎮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修訂定環保自然葬

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詹秘書秀蓮：理由及辦法如書面，請大家審議。 

陳主席孟宏：民政課長。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問候語（略），本案為中央法令變更，  

經總統府 114 年 5 月 28 日公佈後，全國統一適用，縣府在  

6 月 9 日來文，各鄉鎮市公所檢視所屬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儘早

規劃並同時修正，以為因應適用，以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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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席孟宏：各位代表對本案有無意見？若無意見，本案      

照案通過。 

議決：本案照案通過。 

 

鎮長提案第 3 號案 

類別：幼兒園 

案由：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8 月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加置人力人事案，核定補助金額新台幣 65 萬元；俟 114

年辦理追加減預算或於 115 年度預算編列時辦理轉正    

(收支併列)。 

詹秘書秀蓮：理由及辦法如書面，請大家審議。 

陳主席孟宏：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長張淑珠：問候語（略），因為國教署今年有來文，問  

各個學校有無需要課後照顧的人員，我們幼兒園申請 1 名，

現在縣政府已同意，希望貴會能夠同意我們的費用可以先行

墊付，以上報告。 

陳主席孟宏：各位代表對本案有無意見？若無意見，本案       

照案通過。 

議決：照案通過。 

陳主席孟宏：早上開會到此，下午自行下鄉考察。 

 

◎ 第 2 次會議 : 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一、開會日期：民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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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陳孟宏、黃佳惠、胡嘉俊、楊淑靜、黃秀椿、黃盡春 

    劉晚玉、楊儒海、楊舒萍、施佩怡、黃世清、楊隆芳  

    計 12 名。  

四、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  

鎮長何炳樺、主任秘書顏明亮、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財政

課長巫志龍、建設觀光課長陳智泓、農業課長劉信呈、社政

課長楊俊雄、代理行政室主任陳雅慧、人事室主任劉淑丹、

政風室主任許建中、主計主任董芳敏、清潔隊長張家禎、  

幼兒園長張淑珠、圖書館管理員陳漢鵬、零售市場管理員  

徐明德、溪湖果菜市場總經理徐鉦傑、本會秘書詹秀蓮。  

計 17 名。 

五、主  席：陳孟宏 

六、紀錄員：陳翎筠 

陳主席孟宏：秘書、副主席、鎮長、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  

各位代表大家好！今日是第 13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代表 

人數出席過半，會議開始。 

七、討論提案： 

鎮長提案第 4 號案 

類別：環 保 

案由：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補助本所辦理

「114 年度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6 萬

元整，俟 114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5 年度預算編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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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轉正(收支併列)。 

詹秘書秀蓮：理由及辦法如書面，請大家審議。 

陳主席孟宏：清潔隊長。 

清潔隊長張家禎：問候語（略），環保提案第 4 號是有關清潔隊

確認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補助本隊有 6 萬元的非農地管理

計畫及推動，有關於非農地的地質減少使用農藥的宣導及  

作法，提請大會審議。 

陳主席孟宏：各位代表對本案有意見嗎？若無意見，本案      

照案通過。 

議決：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陳主席孟宏：儒海代表。 

楊代表儒海：問候語（略），我請問社政課長。我們這次 114  

年度 80 歲以上，重陽節要送什麼東西？ 

社政課長楊俊雄：現在目前已經決標，我們採購的是血壓計，  

我們這次決標的是歐姆龍的編號 HEM7141T1 的藍牙智慧   

血壓計。 

楊代表儒海：我們的使用申請有符合我們原來預算的意義嗎？ 

社政課長楊俊雄：我們一開始是針對 80 歲以上的長輩來提供    

1 千元的禮品，我們有根據最近的需求，感覺長輩這部分我們

若透過這樣來做個關心，應該去重視他們健康的問題比較  

重要，所以一開始我們上網在招標時就是以醫療器材的名義

做採購，來投標的有二個廠商，第一個是歐姆龍藍牙血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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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是護腰，號稱有鍺的功能的護腰產品，經過我們   

5 個委員來做評選後，選定藍牙血壓計，這確實有符合我們 

要照顧長輩健康問題的需求，所以這次的採購非常符合我們

預算編列的目標，以上。 

楊代表儒海：請問課長，我們決標的單價是多少？ 

社政課長楊俊雄：1,000 元，就是照我們的預算 1,000 元。 

楊代表儒海：跟市面上比較，有物超所值嗎？ 

社政課長楊俊雄：在採購時，我們就有先上網做訪價了，我們  

之前所查到一般的單價都是 1,200 元至 1,500 元，因為   

網路上的價格應該都是壓得很低了，這次我們以 1,000 元  

來採購就是價值將近 1,200 元至 1,500 元的物品，這確實是

物超所值。 

楊代表儒海：禮品是什麼時候會好？什麼時候要發？ 

社政課長楊俊雄：因為是配合重陽節，重陽節縣政府的禮金是  

有分為匯款和現金發放，我們配合縣政府禮金的發放，匯款

的部分，我們採用里辦公處既定的地方來通知及發放；現金

部分，在我們公所 3 樓，來領禮金的時候我們順便發放禮品

給 80 歲以上的長輩，差不多在 9 月 22 日至 25 日要開始發收。 

楊代表儒海：如果里民使用故障，送修的保固期多久？ 

社政課長楊俊雄：保固期是官方的保固三年，這是一個國際品牌，

他的維修廠商的部分，我們有請廠商要來我們溪湖鎮附近像

一些定點、全國電子的窗口，如果長輩們遇到一些問題可以

去那邊做個維修。 

楊代表儒海：感謝課長，相信溪湖的人會感謝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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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席孟宏：課長，如果要發放的時候，時間、地點再說明清楚。 

社政課長楊俊雄：好的。 

陳主席孟宏：嘉俊代表。 

胡代表嘉俊：上次我有個提案是果菜市場重新整修，現在差不多

有個階段了吧！請果菜市場總經理讓我們了解一下，它的  

工程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否都完成了？ 

果菜公司總經理徐鉦傑：問候語（略），針對代表所說的第一期、

第二期的工程都已經完工了，攤商也正式在營運了，以上  

報告。 

胡代表嘉俊：上次我們有說，關於租金的問題，果菜市場有做  

什麼預算嗎？ 

果菜公司總經理徐鉦傑：我們上次有議決，由果菜公司去研議  

辦理，經過我們董事會開會討論過後，在不影響員工的福利

和市場的運作和建設的情形外，由董事會裁決後，針對早市

甲、乙、丙、丁這四區若有影響、有拜託他們移位的攤商，

我們一律就是減租半個月，這案我們也已呈報縣政府同意  

比照在案了，如果來得及，我們下個月會執行，以上跟代表

報告。 

胡代表嘉俊：謝謝！感謝你。 

果菜公司總經理徐鉦傑：也感謝代表會對果菜公司的支持，謝謝！ 

陳主席孟宏：副主席。 

黃副主席佳惠：問候語（略），我想請建設課長，去年底我曾在

會議當中提出公所針對西溪里那區的人行道做相關的處置，

比如廢除人行道，還是針對破損較嚴重的地方做簡易的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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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看來還是都沒有進度，又因為近期有西溪里民向我  

反應有看到公所針對大發路與金地路人行道的部分有做簡易

的修繕，是否可以再麻煩公所重視一下這個問題，近期派人

至現場勘察納入改善，都能將各里都比照辦理。 

建設觀光課長陳智泓：問候語（略），感謝副主席針對工程的  

關心，確實近期有針對大發路和金地路破損的人行道有做  

簡易的修繕，副主席針對西溪里的部分，我們會再請承辦去

檢視看哪個區段？或有必要的話會再找副主席或里長出來  

再針對需要修繕的部份做簡易的修繕。 

黃副主席佳惠：謝謝課長。 

陳建設觀光課長智泓：謝謝副主席。 

陳主席孟宏：課長，你這件請儘速辦理，因為也拖很久了，若是

不行，看能否全部把它鏟平。淑靜代表。 

楊代表淑靜：問候語（略），我要請教一下主席，我們鄰長聘用

的辦法還有他的資格是要叫什麼人回答？ 

陳主席孟宏：鄰長，是民政課。 

楊代表淑靜：民政課長麻煩一下，請問一下我們湖西里目前    

有幾鄰？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我回去查證一下。 

楊代表淑靜：這樣我跟你說有 21 鄰，本來 20 鄰多增加 1 鄰，我

想要了解 21 鄰的鄰長，目前是照正常的聘用的資格和辦法，

鄰長是都這樣的採用還是如何？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問候語（略），民政課第一次發言，針對

楊淑靜代表剛才您所提到的問題，我們鄰長的聘用主要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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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里長，至於里長在聘用鄰長時有無相關的作業規定，  

這個作業規範，我回去查詢後跟楊淑靜代表來進行報告。 

楊代表淑靜：我知道資格，但要做鄰長有個辦法，你照鄰長聘用

的辦法擔任聘用，我要知道資格。 

何鎮長炳樺：他在問的是說做鄰長有無需具備什麼資格？ 

楊代表淑靜：他需要什麼資格？鄰長四年一任是嗎？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是，至少他要符合我們中華民國公民    

的條件。 

楊代表淑靜：說得太廣了，若說中華民國的百姓就不用講了，  

現在是鄰長他的資格，我說給你聽看是否這樣？我們現在  

湖西里第 8 鄰的鄰長是誰，你跟我說？ 

何鎮長炳樺：這他怎麼可能會知道？你也知道我們鄰長有多少人。 

楊代表淑靜：不知道我跟你說，現在第 8 鄰的鄰長是楊里長的  

太太代理，代理有個時間性嗎？ 

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是，代理中，直到我們里長有找到適任  

的人。 

楊代表淑靜：不是這樣，代理像是西寮里長第二屆的時候，他要

換一個鄰長時，結果他用他的老婆代替，三個月而已，我  

記得那時任的民政課長，他有通知西寮里長三個月到了，  

代理的資格最多就三個月而已。現在我了解我們湖西里的  

第 8 鄰的鄰長，他是從之前楊黃鮮那個鄰長過世之後，一直

沒有新鄰長產生，之後據我所知是里長夫人在代理，你說  

代理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你們公所對於這代理的動作，

都沒去想要換個正當、正確的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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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謝謝代表的提問，會後我們跟里長溝通  

一下。 

楊代表淑靜：不是要溝通，現在我們就知道湖西里的鄰長代理。 

何鎮長炳樺：你這樣問太含糊了，最後是要問這有符合法律規範

嗎？若無符合法律規範是否要通知一下。 

陳主席孟宏：麻煩主秘起來回答！ 

楊代表淑靜：現在不是通知的問題，現在是政風室，麻煩一下。

我們湖西里第 8 鄰的鄰長一直空缺著，結果叫里長的太太來

做代理這期間鄰長有鄰長的褔利是嗎？據我了解這些福利，

他是不具備這些資格，但她享有鄰長的福利，像今年的    

里鄰長自強活動之類的，她也在外面說我們就沒做什麼、  

做個鄰長我們也不用出錢就能去旅遊，里長夫人說的這個，            

她也不具備這個資格，我現在問政風室的主任，我這案    

報到你那裡是否要了解一下？她是否有圖利？因為鄰長實際

上可以代理 3 個月，這 3、4 年都里長夫人在代理，這之間的           

福利，去旅遊好幾年都她在去，這還有保險她也在享用，           

據我所知鄰長的資格，他一定要戶籍在那鄰裡面、人也要            

住在那，他若沒有住那、那戶是空戶，這樣也不行。經由           

我詢問，她這樣資格都不具備，鄰長可以做 3、4 年，你   

不會覺得她有圖利的行為？我正式跟政風室說，看你        

要不要辦？ 

政風室主任許建中：代表，我回去再了解一下。 

楊代表淑靜：我現在大概跟你說，若你不知道什麼資訊再跟我  

說一下，麻煩看是否有關係到圖利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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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主任許建中：是，我再去了解一下。 

楊代表淑靜：再來我聽主秘在說的，主秘，我那天有跟你討論到

這個問題，我們湖西里里長他要把區域重劃，要調整的時候，

是里長還是公所的權責，若你們的權責就要通知這鄰有要  

合併嗎？這鄰是否太遙遠、不要放一起！這是否 ok？做個考

量，是不是？ 

陳主席孟宏：主秘。 

主任秘書顏明亮：問候語（略），有關我們楊淑靜代表所問的  

問題，其實因為這一件鄰長是無給職，這是沒有問題的。 

楊代表淑靜：他有享用我們公所預算編出來的福利。 

主任秘書顏明亮：你聽我說完。 

楊代表淑靜：旅遊這次別人去、她也是去。 

劉代表晚玉：你也讓主秘說一下。 

楊代表淑靜：他還有掛保險，死掉還有得領，論資格他是      

不符合的。 

顏主任秘書明亮：你說的那是福利，聽我說完好嗎？ 

楊代表淑靜：對，有那個資格才有那個福利。 

劉代表晚玉：你聽人解釋、看怎麼說。 

顏主任秘書明亮：跟代表報告，其實我到溪湖這邊來之後，發現

有的里長報過來，比如這鄰沒有適合人選，找其他辦法如  

別的鄰的鄰長，文到我這邊的時候，我就會要求請里長盡量

在 3 個月內去做調整，避免再發生這樣的情形。今天代表  

所說的問題在對於他們這鄰的部分，第 8 鄰裡面其實才 4 戶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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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代表淑靜：幾戶不管，我們 6、7、8、9 鄰都 4、5、6、7、8 戶，

你怎麼不一次講。 

主任秘書顏明亮：你聽我報告完好嗎？原則上目前公所的規劃，

因為有時候這鄰的鄰長做好好的，雖然戶數少，若整併後  

變成欠鄰長比較不適合，所以目前規劃只要是這個鄰，戶數

少的部分，鄰長如果往生了，我們會做個調整。 

楊代表淑靜：調整是里長的權力，叫里長夫人來做這鄰的鄰長，

她完全不具備這個資格，她來做你們公所都沒有採取行動，

現在我對政風室的主任提出，看他有無要辦？這是否有圖利

的行為，是否要去查看看，你看是否有圖利行為？ 

主任秘書顏明亮：我們尊重代表的建議要找政風還是什麼？我們

都尊重，我只是報告我們目前的作法，比如第 6 鄰只有 9 戶、

第 7 鄰只有 7 戶、第 8 鄰只有 4 戶、第 9 鄰只有 8 戶，這  

幾鄰都是沒幾戶，我們跟里長研議是否要整併，剛才代表也

有提到整併時要注意要在隔壁，不能說離太遠的做鄰長。 

楊代表淑靜：對，不能說 19 鄰來做第 8 鄰的。第 19 鄰和第 8 鄰

隔一條華中街，也要看里民是否願意合併，你也要參考他們

的意見。 

主任秘書顏明亮：鄰的部分，代表你所講的我們絕對會納入研議，

比如要合併。 

楊代表淑靜：我現在要求的是第 8 鄰欠一個鄰長，里長夫人來  

代理是名不正、言不順，你們第一時間又不處理，要等你們

整併後還要一段時間，你們整併第 8 鄰要怎麼合併、怎麼  

取消、產生，這是後面的工作，甚至說已經發生問題了，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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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就要找出一個鄰長，才是正當的作法，我說這樣對嗎？  

若代表來指派，我第 4 鄰我來指派，里長不做這個動作，你

們不覺得很奇怪？我們第 4 鄰，第 4 鄰 4 戶、幾戶我不管，

那都是他的里民，他都不做這動作，叫他的里長夫人來代理，

一些福利都被他老婆享受去，我是跟你們建議，現在做一個

裁決，是否第 8 鄰再產生一個鄰長，你們後續要如何做是  

後面的事情，拜託一下，不要一直拖到整併，讓里長夫人  

一直做違法的事情，里長夫人她做這樣是非法的，是有牽涉

到圖利是一回事，他有享用到我們的預算、有去旅遊，這是

一種圖利的行為。 

陳主席孟宏：一事歸一事，她現在去里鄰長參訪這部分就讓政風

去查，一些要點的辦法、去處理就好了。 

楊代表淑靜：要點和辦法，要等合併之後的工作，現在我強烈的

要求，我們第 4 鄰不是沒人不是死光光了哦！死光了也沒人

代理，在第一時間我們鄰內有 4 戶，我們的鄰長請幫我們  

產生一下。 

陳主席孟宏：現在怎麼產生？就讓他們跟里長去看用什麼辦法、

有要什麼要點。 

何鎮長炳樺：好，到這裡，政風主任你先去查，查一查跟代表  

回報，後續再來討論。 

楊代表淑靜：主席，你現在不能再讓里長夫人繼續擔任鄰長。 

陳主席孟宏：等一下，你也尊重大會秩序一下，那不是我的問題，

現在一事歸一事，不是要政風先查？ 

楊代表淑靜：對，你是主席，我現在跟你說，這幾年問題就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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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鄰長，里長夫人再怎樣都沒資格做鄰長。 

陳主席孟宏：我們已經有請政風交辦了，一碼歸一碼。 

楊代表淑靜：公所這邊，這里長夫人怎樣都沒資格做鄰長，這  

時間鄰長一定要換人，怎麼能不換？ 

陳主席孟宏：這是民政課和里長的問題。 

楊代表淑靜：好，我現在請民政課。 

主任秘書顏明亮：代表所講的，我們分成二大類，第一、是否  

違法由政風室查處；第二、後續的處置方式，是公所業務  

單位來辦理，我這邊可以承諾三個月內把鄰長的部分，到底

是要如何整併、還是新聘，再跟你回報。 

楊代表淑靜：沒有，主秘你說這樣，那我們里長夫人還要再代理

三個月了，這樣太辛苦了，現在第一時間鄰長可以看要換  

什麼人？後續你們要如何整併再討論。 

主任秘書顏明亮：這不是要去現場說好就好。 

楊代表淑靜：不是說好、我們檯面下講好，現在里長夫人已經  

不適合，她完全不夠這資格，現在再讓她代理二、三個月  

之後，沒做後又空缺，這樣都不對，你們第一時間鄰長的  

資料寫一寫就可以當鄰長了，這沒什麼問題，你們的意思讓

里長夫人再做三個月的鄰長是嗎？ 

顏主任秘書明亮：我跟你報告是三個月內。 

楊代表淑靜：三個月內，三天都不 准，她也是不符合的，      

她是不行的。 

劉代表晚玉：我說一下，民政課長，鄰長有規定里長的老婆不能

做嗎？有沒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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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民政課長劉紫笙：沒有。 

劉代表晚玉：因為鄰長只要是本鄰的，誰都可以做，有規定里長

的老婆不能做嗎？你先去查看看，看有規定嗎？ 

楊代表淑靜：晚玉，我問一下，你不要…。 

劉代表晚玉：好，這法令要先講好，看有無規定不能做嗎？因為

我們里長是選的。 

陳主席孟宏：在這裡不要討論沒有辦法處理的工作。 

劉代表晚玉：要用合法的，看可不可以？ 

陳主席孟宏：這就不是我們的工作，叫政風室查，資格的問題  

讓民政課去處理。 

楊代表淑靜：里長夫人的戶口就不在，不用查，我就有問了，  

我有問里幹事才來的。 

劉代表晚玉：你去查看看里長的老婆可以兼任鄰長嗎？ 

陳主席孟宏：主秘，政風的部分，鄰長的一些福利是她有用到的，

請儘速查辦；資格的問題，她可以代理嗎？是遴選、解聘？

原有的鄰長到底是怎麼了？你都沒講，是過世了嗎？ 

楊代表淑靜：舊鄰長已經往生三、四年了。 

陳主席孟宏：你的意思是可以代理鄰長嗎？若不行就儘速換掉  

就好。 

楊代表淑靜：里長夫人的戶口沒在裡面、人又不住那，她哪有  

資格在那邊做鄰長？已經做三、四年了，重點是要處理，  

你不能說三個月後。 

陳主席孟宏：資格不是我們處理的。 

顏主任秘書明亮：我哪有說三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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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代表淑靜：三個月內，三天也不行。 

顏主任秘書明亮：她如果資格符合呢？ 

楊代表淑靜：她戶口在裡面？她有住那裡嗎？ 

顏主任秘書明亮：我跟你說，其實目前條例…。 

楊代表淑靜：鄰長的資格是她的戶口要在裡面，要不然她要    

住在那。 

顏主任秘書明亮：你問誰？有條例嗎？ 

楊代表淑靜：有條例。 

顏主任秘書明亮：在哪裡？ 

陳主席孟宏：里長的工作，變成主秘的。 

顏主任秘書明亮：自治條例在這裡，你要照條例。 

楊代表淑靜：就是照條例，鄰長的任用資格。 

陳主席孟宏：鄰長出缺就趕快補一補。 

楊代表淑靜：要補才對，就沒有補。 

顏主任秘書明亮：現在叫民政課趕快做，給我們一段時間，這樣

好嗎？ 

楊代表淑靜：沒辦法再給你們一段時間，還要三個月內，鄰長出

缺就是要補。 

主任秘書顏明亮：好，一個月內好嗎？行政程序還要進行。 

楊代表淑靜：幾天？沒辦法一個月內，三天內就要補。 

陳主席孟宏：要走程序，明天週六、日是要怎麼補？ 

楊代表淑靜：我的意思是三天內你要提出版本後，很簡單資料  

送出就好，你不做，一個月當然也沒辦法。 

陳主席孟宏：主秘，要求現在鄰長有出缺趕快補起來就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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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楊代表淑靜：我不管，她就不具備這資格，第一、她戶口沒有  

在我們鄰裡面，第二、人沒住這裡，要代理三個月可以，  

三個月以上就不行。 

陳主席孟宏：各位代表，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今日開會到此，

下午自行下鄉考察，閉會。 

 

九、閉會。 


